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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香   港   商   船   資   訊  

HONG KONG MERCHANT SHIPPING INFORMATION NOTE 

《國際海上人命安全公約》（《SOLAS 公約》）第 II-2 章、《國

際消防安全系統規則》（《FSS 規則》）和《國際耐火試驗程序應

用規則》（《FTP 規則》）的經修訂統一解釋  
 
致﹕船東、船舶經理人、船舶經營人、船長、船級社和造船商  
 
 

概要  
 
本文旨在公布《SOLAS 公約》第 II-2 章、《 FSS 規則》和《 FTP 規則》的

經修訂統一解釋（ MSC.1/Circ.1456/Rev.1）。國際海事組織（ IMO）先經

決議 MSC.550(108)通過《SOLAS 公約》第 II-2/7.5.5 條的修正案，內容有

關保護起居及服務間和控制台，其後再通過該經修訂統一解釋。本文取代

2013 年 10 月 8 日發出的香港商船資訊第 40/2013 號和 2015 年 7 月 22 日

發出的香港商船資訊第 24/2015 號。  
 

 

1.  IMO 海上安全委員會（MSC）於 2024 年 5 月舉行的第 108 次會議上，

通過通函 MSC.1/Circ.1456/Rev.1，該通函是關於《SOLAS 公約》第 II-2 章、

《 FSS 規則》和《 FTP 規則》統一解釋的修正案。 IMO 先經決議 MSC.550(108)
通過《SOLAS 公約》第 II-2/7.5.5 條的修正案，內容有關保護起居及服務間

和控制台，其後再通過該通函。  
 
2.  IMO 通 函 MSC.1/Circ.1456/Rev.1 取 代 MSC.1/Circ.1456 和

MSC.1/Circ.1492 ， 該 通 函 的 詳 情 見 於 海 事 處 網 頁

(https://www.mardep.gov.hk/tc/ legislation/notices/msin/index.html)本文的附件。  
 
3.  香港註冊船舶的船東、船舶經理人、船舶經營人、船長、船級社和

造船商務須留意該經修訂統一解釋，並據而行事。  
 
 
 



4. 2013 年 10 月 8 日發出的香港商船資訊第 40/2013 號和 2015 年 7 月

22 日發出的香港商船資訊第 24/2015 號現予取代。  
 
 
 
 
 
 
 
海事處航運政策科  
2024 年 12 月 2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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